新乡市集装箱铁海直运扶持资金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畅通国际国内双循环，优化调整运输结构，打造“铁海直运”新乡外贸品牌，决定设立新乡市集装箱铁海直运班列扶持资金（以下简称扶持资金）。为规范扶持资金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铁海直运指通过内陆海关和沿海海关监管互认、内陆场站和海港港务系统互联，实现出口企业在铁路监管场所一站式本地通关、货物通过铁路集装箱载运直达港口装船的多式联运模式。
第三条  本办法由交通运输部门具体实施。发改、财政、商务、海关及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与管委会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铁海直运班列支持工作。

第二章  扶持对象和资格条件

第四条  本办法扶持对象为从事铁海直运集装箱运输业务的企业。
第五条  资格条件：
企业具有法律上的独立责任能力，合法经营，依法纳税。
第三章  扶持标准

第六条  扶持资金按照补助周期内运输的集装箱箱量核算，标准为每20英尺集装箱补贴1600元，每40英尺集装箱补贴2000元。
对有国家政策支持，采用特殊公路运输模式，转用集装箱铁路模式运输的，每40尺集装箱再补贴800元。
第七条  扶持资金由市、县两级共同承担。出口产品企业所在地为县（市）的，由县（市）政府承担；出口产品企业所在地为卫滨区、红旗区、牧野区、凤泉区、高新区、经开区、平原示范区的，由市级和区级各分担50％。

第四章  绩效考核

第八条  各企业作为新乡集装箱铁海直运的市场推进主体，接受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的年度绩效考核，应当完成以下绩效目标：
（一）政策有效期内，企业申请奖补资金的集装箱重箱率为100%；
（二）企业应当将补贴费用用于降低货源企业物流成本。

第五章  申请、审核与发放

第九条  申请
（一）申请时须提供信用承诺书（附件1）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及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（二）扶持资金按季度进行申报。发运业务产生季度的次月15日前，企业对上季度发运箱量进行补贴申报，审核后于月底前拨付申报补贴资金的70%；每半年对上两个季度开行情况进行申报，审核通过后完成上两个季度全额资金拨付。
（三）申请材料
1.《箱量补贴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；
2.铁路货物运单复印件；
3.报关单复印件；
4.承运企业运输证明；
5.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。
第十条  审核
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发改、商务、新乡海关、铁路运输企业对申请扶持资金企业递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。通过审查后，由市交通运输局向市政府提出扶持资金发放建议。
第十一条  发放
经市政府同意后，市交通运输局将拟下达的资金扶持计划在本单位网站向社会公示。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发放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，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财政局发放扶持资金。

第六章  监督和检查

第十二条  企业应如实申报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自觉接受监督和检查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扶持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列入失信名单，由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全额收回已经拨付的资金，违法违规行为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第七章  附则
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8年12月31日。
第十四条 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新乡海关负责解释。
附件：1.信用承诺书
2.《箱量补贴申报表》



附件1
信用承诺书
	申报单位
（企业名称）
	

	申请专项资金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承诺内容
	1.本单位近三年纳税信用、银行信用、企业信用等均状况良好，无失信行为。
2.所有申报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。
3.专项资金获批后将严格按规定和规划使用。
4.该项目未重复申报财政资金。
5.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愿意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、经济责任，并同意有关部门将此失信行为在法律、法规允许的范围内，如实予以披露。

	单位负责人
	（签名）               
（公章       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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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新乡市集装箱铁海直运箱量补贴申报表
企业名称：       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	
	重箱量
	补贴标准（元/箱）
	补贴金额（万元）

	
	（  ）月
	（  ）月
	（  ）月
	（  ）月
	（  ）月
	（  ）月
	
	

	铁路
	20尺
	
	
	
	
	
	
	1600
	

	
	40尺
	
	
	
	
	
	
	2000
	

	特殊公路转铁路
	20尺
	
	
	
	
	
	
	1600
	

	
	40尺
	
	
	
	
	
	
	2800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企业名称须填写单位全称并加盖公章；2.各企业须在1月15日、4月15日、7月15日、10月15日前报市交通运输局。

